




104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一次會議 

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1 案 行政區 善化區 

案名 「擬廢止本市善化區善西段 155、156、157、158等 4筆地號內（復興街

94巷）現有巷道（如公告圖）案」 

說明 

一、依據法令：依「臺南市現有巷道改道及廢止辦法」及莊黃麗香等人

103 年 4 月 9 日申請書辦理。 
二、案由敘述：本案申請基地座落於善化區善西段 155、156、157、158

等 4 筆土地，由莊黃麗香等人因擬廢道路段兩側均無建築物，現況為

空地，且鄰近計畫道路皆已依都市計畫開闢完成，可取代原現有巷道

提供通行使用之功能，爰提出申請，以使土地開發利用最大化。 
三、辦理經過： 

1.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年 5 月 28 日起 30 日，期間收到異

議 2 份，異議內容略述如下(完整內容詳附件)： 
1. 103 年 5 月 28 日由吳明松等 72 人連署提出： 

(1) 該巷道於數十年前已供不特定多數人使用，且由公所鋪設

柏油、溝渠，又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工程施作前未提出反

對，屬｢既成道路｣無疑。 
(2) 該處屬西關里低窪處，溝渠變動設計恐破壞整體排水系統

之連結性，易造成嚴重積、淹水情形。 
(3) 不能以地主權益為唯一考量，須考量區域內不特定多數人

之通行權益之正當性。 
2. 103 年 6 月 24 日由蘇坤欣提出： 

(1) 原巷道係筆直通往自由路，改道後係以 90 度角轉向 4 米

路，影響駕駛人視野，危害交通。 
(2) 該地域原為空地且有排水溝渠，遇大雨可吸滲入地底，今

排水溝渠變動，將影響排水功能。 
(3)  4 米巷道狹窄不利消防車進出搶災。 

2. 本案於 103 年 6 月 20 日邀集工務局、善化區公所、善化區西關里

辦公室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台南服務所、台

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等相關單位現場會勘結果，工

務局無到場表示意見；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待詳查用戶

外線，再提供資料；台電公司表示現巷道上仍有其電桿，如有廢

道須通知遷移；西關里辦公處不同意該巷道之廢除；餘單位對於

廢止巷道無意見。 



決議 

有關申請人提出改道方案，依「臺南市都市計畫區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申

請辦法」第三條委請臺南市善化區公所辦理公開展覽一個月徵求異議後，

再提送評議小組審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04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一次會議 

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2 案 行政區 仁德區 

案名 擬廢止仁德區勝利段 1332、1333、1335、1336、1336-1 及 1337 地號等 6
筆區內現有巷道案 

說明 

一、依據法令：依「臺南市都市計畫區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申請辦法」及

萬得富股份有限公司 103 年 07 月未具日其申請書辦理。 

二、案由敘述：本案由萬得富股份有限公司因區內 25 米計畫道路部分(鄰
接義林路)已依據都市計畫開闢完成，可取代原現有巷道提供通行使

用，並使土地開發利用最大化。 

三、辦理經過： 

1.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年 08 月 18 日起 30 日，期間並無任

何人提出異議。 

2. 本案於 103 年 08 月 15 日邀集鄰接欲廢止現有巷道地號土地所有

權人等相關單位現場會勘結果，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尚無到場表

示意見（已於 103 年 08 月 20 日函送公文表示意見），餘單位對於

廢止巷道皆無意見。 

決議 

本案照業務單位初審意見通過，同意廢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04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一次會議 

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3 案 行政區 永康區 

案名 擬廢止永康區永和段 660 地號部分現有巷道案 

說明 

一、依「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」、「臺南市現有巷道改道及廢止辦法」

及市民 103 年 8 月 22 日申請書辦理。 
二、1、現有巷道占用私人土地，致使永和段 660 地號無法建築使用，且     
無任何住戶由此巷道出入，故申請廢止。  
    2、該巷道原係經由第一公墓、納骨塔接忠孝路通往砲校接台 20 線，

現第一公墓已遷葬且原有之現有巷道已不存在，目前僅剩之路段已淪為附

近住戶之停車場，應還地於民以維公平。  
三、 辦理經過： 

1.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年 9 月 1 日起日以 103 年 8 月 29 日所經

建字第 1030567187 號公告 30 日，公告期間並無任何人提出異議。 
2.於 103 年 10 月 22 日邀集臺南市政府都發局、中華電信台南營運處、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永康服務所、台灣電力股份有

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、永康區公所工務課等相關單位現場會勘結果

(除中華電信公司尚無到場表示意見)：針對廢道土地位置現況意見如

下： 
台灣自來水公司 廢止巷道內無本處管線。 

    台灣電力公司 廢止巷道內埋有地下管現，俟臺南市政府同意廢止  
後再請所有權人申請遷移管線。  

決議 

尚有其他替代道路，同意廢止永和段 660 地號部分現有巷道，惟剩餘部分

現有巷道寬度仍應依「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」第 7 條規定留設四公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04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一次會議 

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4 案 行政區 南區 

案名 擬廢止南區永寧段 463-3、464-7地號部份土地現有巷道案 

說明 

一、依「臺南市都市計畫區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申請辦法」及土地所有權

人 103 年 10 月 8 日申請書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永寧段 463-3、464-7部份土地現有巷道(如附圖)係都市計畫住宅

區、農業區，申請人為提高土地利用價值，故提出廢道申請。經檢附

巷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及鄰接巷道兩側權利關係人名冊及相關文

件申請廢道並提送本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審議。 

三、辦理經過： 

1.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起 30 日，期間並無任

何人提出異議。 

決議 

本案照業務單位初審意見通過，同意廢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04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一次會議 

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5 案 行政區 安南區 

案名 擬廢止安南區州南段 1557、1558、1559、1562、1563、1564、1570、1572、
1573 地號等 9 筆部分土地(第 108 期總安一重劃區內)現有巷道案 

說明 

一、依據法令：依「臺南市都市計畫區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申請辦法」及

臺南市第 108 期總安一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申請書(本府地政局

103 年 9 月 22 日南市地劃字第 1030874455 號函轉)辦理。 

二、案由敘述：本案由臺南市第 108 期總安一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因完

成重劃配地作業

三、辦理經過： 

，區內計畫道路皆已依據都市計畫開闢完成，可取代

原現有巷道提供通行使用，並使重劃區土地開發利用最大化。 

1.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年 11 月 4 日起 30 日，期間並無任

何人提出異議。 

2. 本案於 103 年 12 月 8 日邀集工務局、安南區公所、安南區州南里

辦公室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台南服務所、台

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等相關單位現場會勘結果，各

單位對於廢止巷道處皆無意見。 

決議 

本案照業務單位初審意見通過，同意廢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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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一次會議 

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6 案 行政區 安南區 

案名 安南區幸福段 1276(部分)、1277(部分)、1306、1310(部分)、1309(部分)
地號土地(府安路六段 94 巷北段)現有巷道認定案 

說明 

一、依據法令：依「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」及朱義新建築師事務所

103 年 10 月 22 日申請書辦理。 

二、案由敘述：本巷道現況作道路使用(府安路六段 94 巷北段，下稱系爭

巷道北段)(如附圖 1)，本府指定建築線書圖資料顯示系爭巷道南段(94
巷 38 號以南)為現有巷道，但尚無資料證明係爭巷道北段之屬性。惟

航測圖 62 年僅為魚塭提案，85、96 年系爭巷道即已存在。申請人為

申請建築，爰申請確認巷道性質。 

三、辦理經過： 

1.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年 12 月 1 日起 30 日，期間當地里

長(幸福里)提出期望巷道旁建築基地將來建築後能留設防火間隔。 

2. 本案於 103 年 11 月 6 日辦理現場會勘，巷道柏油路面、排水溝等

公共設施業已完成，戶政事務所亦表示系爭巷道兩側最早於 79 年

12 月 6 日、82 年 5 月 13 日即已門牌編訂有案。 

決議 

本案照業務單位初審意見通過，依據現況道路寬度認屬現有巷道。 

 


